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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16〕43号 关于印发《郴州市动漫产业发展扶持奖励
办法》的通知

郴政办发〔2016〕43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动漫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动漫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

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29日          

郴州市动漫产业发展扶持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动漫产业发展，全面提升我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

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32号）和《中共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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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我省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湘办〔2007〕16号），结

合郴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动漫产业（企业），是指在郴州市依法注册登记，以创意为核心，以动

画、漫画、游戏(含手游、网游)、网络动漫(含手机动漫)、动漫舞台剧、动漫影视等为表现形式的

创作、软件开发、节目制作、出版、生产、推广等企业以及与动漫游戏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

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经营的产业(企业)。

第三条  市、县两级政府应加强对动漫产业的规划、指导，积极为动漫产业发展搭建交流、合

作和服务平台。市、县（市区）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作为奖励专项经费，用于奖励和扶持我

市动漫企业（注册、纳税均在本市）。�

第四条  原创动画片播出奖励。凡申报并获得省以上新闻出版广电局经营制作许可证的原创动

画片，在央视所属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每分钟奖励600元;在湖南电视台所属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的，每分钟奖励300元;在其他省级电视台所属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每分钟奖励200元。在多个台

播出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给予奖励。同一企业当年获得分钟数奖励不超过500万元。动漫游戏企

业出品的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一年内票房收入分账在2000万元以上的并且税收缴纳地为郴州的，

给予该企业奖励，每部作品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五条  原创动画、游戏获奖作品奖励。凡获得各类奖项的原创动画和游戏作品按下列标准一

次性奖励：获国际知名展会奖项的奖励50万元；获国家级政府综合奖项的奖励30万元；获得湖南

省政府综合奖项、国家级政府单项奖的奖励10万元；被国家广电总局推荐为优先播出的优秀动画

片的奖励10万元；获“五个一工程”奖项的奖励50万元；获湖南省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主办赛事奖项

的奖励5万元。�

第六条  原创品牌产品奖励。动漫企业原创作品版权收益达到100万元的，经确认后按照版权

收益的2%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对版权出口收入达到15万美元的动漫产品，版权出口收入达

到100万美元的游戏产品，在享受国家、省、市相关出口补贴政策的基础上，经确认后按照该版权

出口收入的2%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鼓励动漫企业自主开发动漫游戏衍生产品，或与本市服装、玩具、文具、生活用品等生产企

业合作开发动漫游戏衍生产品。动漫游戏企业自主衍生品收入达到100万元或自主衍生品出口收入

达到20万美元的，经确认后按照衍生品收入的2%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同一企业当年获得衍生品

收入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对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在我市相关平台正式上线运营的原创游戏产品，按该产品上线运营

收入总额的1%给予奖励（税收缴纳地为郴州），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20万元;对获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文化部或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并推广的益智类游戏，每项奖励20万元。网络、手机动

漫(包括播出收入、产品授权收入)产品销售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或动漫游戏相关应用软件年收入



达到100万元以上的，择优给予制作该产品的动漫企业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当年奖励金额最高不

超过10万元。�

第七条  支持原创动漫企业认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企业认定

为“四上企业”的，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八条  鼓励企业上市。本地企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发行证券的，在主板上市的

给予企业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给予企业50万元一次性奖励，在新三板挂

牌的给予企业2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动漫企业、各类高校（职校）的科研开发、原创作品以及规模产业化的发

展，对动漫企业、各类高校（职校）进行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本地转化的，项目经评估立项后，

将以资本注入或项目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对产品创新和成果本地转化方面作出贡献的动漫企

业、各类高校（职校）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

第十条  支持建设郴州动漫文化主体产业园。借鉴省内外动漫游乐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突出

郴州特色、中国风格，打造集动漫产品创作展销、衍生产品销售、动漫游戏游乐、动漫演出欣

赏、动漫制作体验等为一体的郴州动漫文化主体产业园。�

第十一条  鼓励动漫企业招商引资。民营的动漫企业参加由政府组织的境内外参展招商活动，

与其他参与企业享受同等政府补贴和奖励政策。鼓励品牌动漫企业和重点动漫企业入驻郴州。对

国内外知名动漫、游戏企业到我市建立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运营中心）并将注册、纳税地迁入

我市，且其实际到位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00万元，年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的，一次性给予企

业50-100万元的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动漫和数字媒体企业、相关产业服务机构、人才培训机构注册落户园区，在财

政补贴、贷款支持、配套经费资助、专项奖励、人才引进、房屋租用、版权保护、税收优惠等按

相关规定给予支持。对经认定发展前景较好、潜力较大的重点动漫游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

款，可以申请为期两年的贷款贴息，贴息比例为银行基准贷款利息额30%-80%。单个企业当年享

受专项资金贴息的贷款额上限为500万元，贴息方式为先付后贴。对实缴税收达到30万元以上，且

年度税收增长率达到30%以上的企业，给予企业实缴税收增长部分50%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

元。�

鼓励动漫游戏企业培训专业人才，经政府批准或推荐参加动漫游戏专业培训的，按每人500元

的标准给予培训机构定额培训奖励，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培训补贴总额不得超过5万元。�

第十三条  鼓励搭建原创动漫展示交流平台，通过动漫节、展览会、博览会宣传推介企业自主

开发或代理发行的影视动漫产品，塑造产品品牌，促进版权交易，提高我市动漫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积极支持我市动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通过“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渠道，积极鼓励和支

持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和产品到海外参展。

第十四条  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动漫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按17%的税



分享：   

 

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动漫软件出口免征增

值税。企业出口动漫产品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出口退（免）税政策。�

营改增后，至2017年12月31日前，被认定为动漫企业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为开发

动漫产品提供的动漫脚本编撰、形象设计、背景设计、动画设计、分镜、动画制作、摄制、描

线、上色、画面合作、配音、配乐、音效合成、剪辑、字幕制作、压缩转码（面向网络动漫、手

机格式适配）服务，以及在境内转让动漫版权（包括动漫品牌、形象或者内容的授权及再授

权），可选择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对动漫企业在境外提供劳务获得的境外收入不征收增值税，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款可按规定

予以抵免。�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指各项奖励、补助等资金，根据企业的纳税所在地由受益财政负担，市与

所在区（园区）按照5:5的比例共同负担。�

第十六条  本办法按年度统计，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应在每年1月20日前备齐

奖励申报资料向市文体广新局提出奖励申请。市文体广新局负责收集汇总申报资料并会同市财政

局审定。每年兑现一次，获同类奖励、补助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进行奖励。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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